
安府函〔2024〕351号

安岳县人民政府

关于西南安岳气田高石梯区块多层系气藏开发

产能建设项目骨架工程（安岳第二净化厂）

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的

批 复

县房屋征收局：

《关于批准同意〈西南安岳气田高石梯区块多层系气藏开发

产能建设项目骨架工程（安岳第二净化厂）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

补偿安置方案〉的请示》（安房征〔2024〕123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

原则同意该方案，请你局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征收程序

组织实施。

此复。

附件：西南安岳气田高石梯区块多层系气藏开发产能建设项

目骨架工程（安岳第二净化厂）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

补偿安置方案

安岳县人民政府

2024年 11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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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西南安岳气田高石梯区块多层系气藏开发产能

建设项目骨架工程（安岳第二净化厂）集体

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

因西南安岳气田高石梯区块多层系气藏开发产能建设项目

骨架工程（安岳第二净化厂）建设需要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地管理法》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实施办法》

《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安岳县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

标准的批复》（资府事函〔2020〕368 号）等规定，需对西南安

岳气田高石梯区块多层系气藏开发产能建设项目骨架工程（安岳

第二净化厂）涉及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搬迁。为确保该项目的

顺利实施，切实保护被搬迁人的合法权益，现结合我县实际，特

制定如下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。

一、房屋搬迁范围

林凤镇大坡村、松林村、高升乡玉寨村集体土地上部分房屋

及附属物。

二、房屋搬迁补偿单位

搬迁主体：安岳县人民政府

搬迁单位：林凤镇人民政府 高升乡人民政府

三、搬迁补偿安置依据



- 3 -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

（三）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实施办法》

（四）《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安岳县征地青苗和地上附

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》（资府事函〔2020〕368 号）

（五）安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关于安岳县集体

土地上合法面积认定、补偿标准及〈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安

岳县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〉中未列补偿项目补

偿标准》的通知（安府办规〔2023〕2 号）

四、房屋补偿范围

（一）房屋搬迁范围内合法存有的公房、私房、临时建筑等

所有建（构）筑物及其附属物、其它地面附着物为征收补偿对象。

（二）房屋合法面积的认定以《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》《村

镇房屋所有权证》或不动产登记等有效的权属证书为依据。如证

载面积和实际测绘面积不一致，由县未经登记建筑认定小组予以

认定。认定为违法建筑的不予补偿。认定结果应由征收部门予以

公示。

（三）对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（构）筑物，根据结构按

重置价标准给予补偿，超过批准使用期限的不予补偿。

五、房屋补偿标准和人员安置方式

（一）统一搬迁，重新调整宅基地自建

宅基地使用权人实行统一搬迁，搬迁后依法按程序向所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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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、组提出新建宅基地使用申请，村、组负责协助落实，当地党

委、政府负责督促村、组协助调整安排，新建安置房屋由被征收

人自建。新建宅基地以户籍人口为准，按照集体土地宅基地审批

程序和规定办理审批。

（二）房屋补偿费用及标准

1.房屋所有权人按照省、市、县人民政府批准的集体土地上

房屋及附着（属）物重置价补偿标准享受房屋重置补偿；

2.房屋搬迁方案发布之前，被搬迁房屋权属证书载明为宅基

地（住宅），但确实用于从事经营活动并持有经营一年以上营业

执照、实际经营证明等，且房屋搬迁方案发布之日仍在经营的，

按评估价一次性给予不超过 12 个月的经营损失补偿；

3.农村集体土地上具有合法证照或相关手续的生产企业、农

家乐和养殖场等，对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等有关部门审批的建（构）筑物，按重置价进行补偿，对可搬

迁从事生产加工的生产设施、设备等按评估价值给予搬迁补偿，

对不可搬迁的结合审批剩余年限、价值评估补偿；属于禁养区内

的养殖场，不予补偿；

4.对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（构）筑物，根据结构按照省、

市、县批准的重置价格予以补偿；

5.装饰、装修和附属设施补偿

被搬迁房屋的装饰、装修及地上附属物按照省、市、县人民

政府批准的补偿标准、本着据实清点（丈量）原则进行补偿。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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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限于院区占地以内。

（三）临时安置补助费、搬迁补助费

1.临时安置补助费。对房屋被搬迁人及家庭人口自行安排住

处的按 260元/人/月发放，自被征收人交付旧房给县房屋征收局

拆除之日起，过渡期限一次性包干支付 12个月。

2.搬迁补助费。3 人以下（含3 人）的，给予每产权户 1200

元/次，4 人以上（含 4 人）的，给予每产权户 1500 元/次，空调

移机按 300元台/次给予移安补偿，均按两次计发。

（四）其他情形

1.集体组织成员的认定：补偿安置方案发布之日户籍在本集

体经济组织，由被搬迁土地集体经济组织所在村委会（社区居委

会）进行资格确认的人员。

2.不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但在被搬迁村、组持有合法产权的

房屋，在城镇开发边界线（县城中心城区）内按评估价值（不含

房屋占地的土地价值）给予货币补偿；在城镇开发边界线（县城

中心城区）以外分结构按重置价补偿。

3.因历史原因在集体经济组织有两处及以上合法房屋，房屋

全部拆除的给予人员安置；若只交出搬迁红线内房屋或部分拆除

的，对拆除房屋给予重置价补偿，不予人员安置。

4.房屋搬迁方案公告之日起，在搬迁土地范围内实施新、改、

扩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行为；违反规定新、改、扩建的房屋

和装饰装修、附属物不予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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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政策性奖励

（一）签约奖。产权户在规定期限内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

协议的，给予 10000 元/产权户的一次性奖励，超出规定期限的

不予奖励；

（二）按时交房奖。产权户在规定期限内签订房屋搬迁补偿

安置协议并交出被搬迁房屋的，给予 20000元/产权户的一次性奖

励，超出规定期限交房的不予奖励；

（三）被搬迁户（产权户）新建房屋电力恢复、宅基地场平、

青苗补偿、办证、饮用水等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按照 15000 元/户

包干补助。补助款由属地乡镇（街道）代管支付。

七、本方案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执行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